湘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年度预算金额
	4683.16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公安局

	
	单位基本职能
	1、分析、研究交通安全情况，制定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及治理整顿交通秩序的对策措施；

2、预防、查纠交通违法行为，维护社会交通秩序，确保辖区内交通有序、畅通；

3、指导、监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4、处理各类交通事故和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侦破；

5、负责各类交通警卫，参与处置突发事件和抢险保畅的交通指挥；

6、机动车辆和牌证发放、改装改型、转籍过户；驾驶员的考试、发证、体检输入工作；车辆、驾驶员的各类资料建档管理和数据的登记、
7、参与规划城乡的道路建设和交通安全设施建设；

8、组织实施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

9、承办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工作。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支出管理情况：

1、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完善了大队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公务接待制度、车辆管理制度、采购申报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等管理制度。积极开展了内控制度建设,针对内部控制缺陷,出台了合规、合法、完整的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并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从实际执行情况看,经费的归口管理、支出审批管理、收入管理、资产管理、单项工作的预算管理与执行等已取得明显的效果。
2、以“科学调度、厉行节约”为工作目标。充分利用大队现有的资源，科学调度，合理调剂，能用则用、能修则修，以最小的支出，取得最佳的效果，把办公费、邮电费、车辆维护费、差旅费、招待费、设备购置等作为节支工作的重点，严格按制度进行。同时加大对“三公”经费管理，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积极控制“三公经费”，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勤俭节约。通过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管理和运用，有力保障了我队各项职能工作的正常开展。

3、资产管理情况。2018年加强和规范了资产管理，固定资产购置必须履行报批程序，纳入年度政府采购预算的资产，要根据批复的政府采购预算规定实施，属于协议供货范围的资产，要按照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有关规定办公购置手续，对于大宗物品的采购，必须由需求部门提出申请，根据采购金额提交大队领导和大队队务会、县局领导审批方可购置。对加强了对资产的登记、领用、核销等相关手续。

部门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1、2018年部门年初预算安排共计为4683.16万元，具体为：基本支出情况1460.37万元，其中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122.32万元，商品服务支出338.05万。中央政法转移经费安排172.79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3.79万元，装备经费14万元，办案经费136万元。纳入预算管理非税收入的专项支出3050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辅警人员经费、交通事故违法技术检验、鉴定经费、交通设施零星工程建设、运行维护经费、“平安城市”建设及运行维护经费等十二个专项。 

2、预算执行情况。2018年度收入总额4737.1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701.83万元，其他收入35.35万元。2018年支出总额4737.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76.87万元，项目支出2460.31万元。年初预算为4683.16万元，专项调减498.7万元，中央转移支付追加45万元，上年结转261万元，实际预算到位4490.46万元，增加预算246.72万元。具体为：

①人员经费支出为1692.65万元，年初预算安排为1122.32万元，另专项经费中安排民警值加班补助94万元，中央转移支付安排人员经费13.79万元，上年结转195.2万元，增加预算267.34万元，增加原因是警察的岗位工资和值加班补助都提高的标准，并作了补发。

②日常公用经费584.23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如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案差旅费、委托租赁业务、车驾管业务号牌证照工本费等日常公用经费。年初预算安排为338.05万元，另转移支付安排136万元，上年结转65.8万元，增加预算44.38万元，增加原因是列支了往来的相关费用。

③项目支出为2460.31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辅警经费，民警节假日值加班经费，交通事故调解中心及巡回法庭经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经，交通事故救助经，交通事故违法技术检验、鉴定经，交通事故处理及违法查处车辆的保管经，农村交通安全管理经，民警、辅警三超环境考核，交通设施零星工程建设、运行维护经，“三基一化”装备购建及无交房中队建设经，“平安城市”建设及运行维护经费和政法转移支付专项等经费。而年初预算纳入非税收入管理的专项经费安排为3050万元，实际安排为2551.3万元，减持预算498.7万元，减持原因是平安防控建设一期因增减项目验收原因没进支付相关费用，三基一化无房中队建设及维护因场地选择问题而没有实施，其它专项支出与调整后预算基本一致。
3、2018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共计143.14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64.8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6.94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27.06万元，但与去年同比增加了32.53%，增加原因是因为执勤执法次数增加，另很多车辆因为年限使用久，维修成本也增加了。公务接待费26.20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37.8万元，与去年同比减少了44.29%，减少原因为相应政府号召压缩接待支出。2018年我单位没有产生因公出国（境）费。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18年度，我单位在上级领导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了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保持了辖区交通秩序持续稳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获得了群众较高的评价，服务满意度逐渐提高。
1、抓实城区秩序治理，打造共建共治格局。大队以“三创一治”行动为契机。牵头制定方案和责任分解表，牵头开展联合执法，积极推进协调联动机制建设。对标对表多次召开工作研讨会，认真分析影响测评的各类突出交通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措施，明确责任分工。按照严、细、深、实的要求，分四个片区安排警力、整治原则、范围、重点和步骤，强化工作措施，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街长制”管理模式，大队明确20个路长联系人，组建10支执法小分队，对责任区域交通乱象进行全方位排查。强力推动摩托车、电动车“收伞戴帽”工程，通过现场喊话、发放宣传单、电子监控抓拍、短信电话告知等方式督促规范行车、停车，免费向驾驶员发放头盔2000余顶，收缴遮阳伞1267把，处罚不戴头盔行为970余起。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集中整治乱停乱靠、僵尸车、二手车经营及占道洗、修车等行为。三是完善交通安保设施。在县城区复杂路口安装电子警察3套、道路监控9处、增加施划“礼让行人”文字115处、增设汽车停车位1382个、摩托车停车位791个、安装货车限行标志牌48套，增设中央隔离护栏1200余米。

2、抓实农村秩序治理，全力预防交通事故。坚持重点突出，有序推进。一是推进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借助道交委平台，进一步发挥道交委办公室职能作用，充实人员，加强监督检查与指导协调，积极争取各乡镇政府重视，在春运、清明、端午、国庆和中秋等重要节假日在交通易堵路段安排专人值守。二是强化交通秩序日常治理。常态化强化秩序治理，抓好重点节假日疏堵保畅工作，抓好彭德怀诞辰120周年警保卫等大小型警保卫60余次，做好107国道提质改造、七里铺通湖桥路段、下摄司大桥（滨江路段）、杨柳路改造等项目的施工路段交通秩序维护，先后开展“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百日集中整治行动”、“打非治违”百日行动、农村集中攻坚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无证驾驶、驾驶无牌车上路、客车超员、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货车超限超载改装改型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全年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2676起，其中查处涉牌涉证4063起，查处酒后驾驶306起，查处客车超员58起，面包车超员14起，行政拘留72人，规范路面行车秩序，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三是抓好重点车辆管理。全年共查处货车违法行为782起，其中货车超载621起，非法改装改型182起；全力推进校车规范化、智能化运营管理，联合县教育局、县交通局、校车公司、乡镇及中心学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全年下发整改通知书89份，查处校车交通违法行为34起。截至目前，全县共195台校车，其中183台已把过户到校车公司实施集约化管理。
3、做实交通安全宣传，构建立体运行网络。统筹媒体资源，整合宣教力量，全方位、立体多元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创新推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喇叭工程”，在城区重要路口安装大喇叭18组，结合警车配套喇叭、“村村响”大喇叭等系统性地播放交通安全知识，同时与交通指挥中心联动通过大喇叭适时提醒人闯红灯、车辆超越停车线等交通违法行为。二是聚焦活动宣传，强化示范引领。精心策划“平安在路上、文明在莲乡”交通安全征文比赛、“家校警携手 共创平安路”学校交通安全主题活动、县直机关干部“平安莲乡齐努力 文明交通我带头”签名承诺等系列活动，李豪雄、彭世辉等县领导出席活动，推动文明交通共建共治共享。

4、深化公安交管改革，落实便民利民措施。坚持治理创新，进一步夯实基础、完善机制，提升效能，筑牢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的第一道防线。一是加强车辆驾驶人管理工作。以机动车检验改革、车管所等级评定工作为契机，加大资金投入，规范车驾管工作。全年办理摩托车注册登记4595辆，汽车注册登记2030辆，摩托车年检8059辆，补换驾驶证9037本，满分学习522人次，驾驶证注销146本，驾驶员审验4239人次，恢复驾驶资格64人次，小型汽车类驾驶人科目一考试6782人次。至2018年10月20日，全县机动车保有量202565台。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落实上级公安机关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决策部署，“放管服”改革20项措施基本落地，开展了改革窗口服务，实现了车驾管、交通违法处罚窗口“一次办、马上办”；深化“互联网+交管服务”，实现“网上办、掌上办”；延伸下放业务，实现“就近办、便捷办”；加强监督管理，保证“依法办、规范办”等一系列工作。积极推行“警保联动”新模式，协调保险机构建立“警保联动”机制；积极借助“交管12123”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系统，快速处置财产损失交通事故，提升交通事故处理效率，进一步推进农村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工作向网上发展。三是优化交通事故工作。全年共接到交通事故报警 13179 起，快处快赔中心受理案件9744起，受理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436起，道路交通事故共造成 91人死亡，57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22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死亡人数下降6.7％，受伤人数下降31.7%。未发生一次死亡3人（含）以上的较大交通事故。将人民调解模式向乡镇、街道延伸，搭建公安交警与人民调解信息共享平台，全程进行跟踪考评，构建互动协作、依法调处、就地化解的大调解格局。全年，人民调解中心共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584起，调解成功573起，结案标的4409万元。。
5、以政治建警为引领，促进队伍廉洁规范。大力实施文化强警、政治建警战略，来感化、优化民警的执法服务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廉洁习惯”。一是加强政治建警工作。以政治建警统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规范民警交往行为二十个不准，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践行“四责四诺”机制，切实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通过定期组织召开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活动、集中学习培训、大队长教导员讲党课活动。二是健全工作机制。完善事故处理工作规范、财务管理制度、文书管理制度、涉案财物管理制度、请销假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制定了精细化管理考核办法，严格按照考核办法细化任务，奖惩结合。强化督查考核，落实防微杜渐。三是规范执勤执法。大队建立健全各项执法制度。建立健全了法制员制度，充分发挥法制员的审核把关作用，把一大批执法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强化执法装备使用，对执法记录仪、肩灯、锥筒、反光背心和雨衣等安全防护装备的使用管理情况要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及时上报更新维护。行财部门对基层中队和民警在执勤执法过程中急需的后勤保障物资要及时摸底、主动调拨、保障到位。对全体执勤民警配备了警务通卡，人手一部警务通，莲乡交警执法即将进入新时代。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导致专项资金的预算调整较大，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2、辅警经费需足额保障。交警基层部门多，位置分布散，加之警力不足，因此在许多岗位上聘请了交通辅警，公安交警工作因其特殊性，辅警的工作量比较大，特别是基层中队，值班备勤、加班加点看事故、查车成常态化，经费虽然纳入了预算，但标准低，工资偏低，留不住人员，流动性大，导致工作不利于开展。

3、部分项目因立项审批、工程进度、结算评审等因素影响，本预算年度内无法正常启动或结算，项目资金存在结转下年的现象。如平安城市”电子防控系统工程，依合同还应支付四百多万元，但因工程整体增补项目未做结算评审，导致项目资金无法及时支付。

4、执勤执法车辆存在老旧、落后的现象，导致车辆的运行经费呈上升趋势，我单位多次申请更新淘汰，都未经批准。

5、部分办公设备更新换代较快，需要更换的设备越来越多，办公及装备经费保障不足，另根据相关部门要求，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需使用国产系列，将导致更换设备增多，经费也会更多，建议增加保障经费。

	
	改进措施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本单位的预算资金管理，减少预算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对预算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控制，加大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提高专项资金责任人员对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认识，把预算资金是否发挥使用效益与各岗位是否履职尽责相结合，将预算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作为对各岗位人员工作考核评价。
2．加强项目实施监控。本单位财务部门和各项目资金责任人要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的进度情况和异常情况，加强项目实施监控和绩效考评，提高项目实施效率效果以按期实现项目绩效目标。因工作需要需调整的及时报批或备案，对达成政府采购标准的项目支出，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流程优选供应商。
3、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本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根据内控制度，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对预算外经费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要求，精细测算支出额度，把需求核准核实，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